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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審計署審計情況的公佈 
 

 

2011年， 國家審計署對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

國電信集團」）及所屬部份子公司和分支機構（包括本公司）2010年度財務收支情況進行了審計。 

 

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肯定了中國電信集團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不斷提升內部管理水平， 

重大經濟决策較爲規範， 會計信息基本真實反映了企業財務狀况和經營成果。  審計報告也指

出， 中國電信集團部份子公司和分支機構在某些經營管理中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 某些業務經

營中還存在一些不合規問題。 

 

對於本次審計涉及本公司的有關問題， 本公司高度重視審計結果， 認真做好審計發現問題的整

改工作， 並舉一反三， 進一步規範和強化經營管理， 全面提高風險管理和內控水平。 

 

本次審計發現的問題對本公司整體經營業績以及財務報告沒有重大影響。 

 

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 國家審計署會以《審計結果公告》的形式向社會公佈對中國電信

集團2010年度財務收支情況審計的主要內容。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翁順來 

中國北京，2012 年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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